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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乐安慈孝公益基金会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山东省乐安慈孝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

“本单位”）关联交易行为，提高本单位规范运作水平，保

证本单位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平、公正、公

开的原则，确保关联交易行为不损害本单位和捐赠人的利

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

制度》等相关法律规定，并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制定本制

度。

第二条 关联交易，是指关联方之间转移资源、服务或

义务的行为，而不论是否收取了价款。

第三条 本单位关联交易应当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3.1 公平、公开、公正、透明的原则。

3.2 平等、自愿、有偿、等价的原则。

3.3 不得利用关联关系损害本单位合法权益。

第二章 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第四条 本制度所指的关联方，是指与本单位之间存在

关联关系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各类组织。

第五条 本单位的重要关联方，是指本单位发起人、主

要捐赠人、管理人员、被投资方以及与本单位存在控制、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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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或者组织。

第六条 本制度所指的关联交易，包括以下各项：购买

或销售商品及其他资产、提供或接受服务、提供或接受捐赠、

作为委托人设立慈善信托、作为受托人受托管理慈善信托、

提供资金、租赁、代理、许可协议、代表本单位或由本单位

代表另一方进行债务结算、关键管理人员薪酬等。

第七条 本单位的重大关联交易，是指单笔交易金额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业务。

第三章 关联交易的决策

第八条 关联交易应当定价公允、决策程序合规、信息

披露规范。

第九条 本单位关联交易决策应符合以下条件：

9.1 重大关联交易、年度关联交易预算计划须由理事会

表决，三分之二以上无关联关系的理事通过方为有效。

9.2 关联理事不得参与相应交易的决策。

9.3 不在年度关联交易预算计划范围内且不满足重大

关联交易条件的，由理事长办公会审批。该交易与理事长或

理事长办公会决策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应视为重大关联交

易，由理事会表决。

第十条 根据本章规定批准实施的关联交易，本单位关

联人在本单位签署涉及关联交易的协议时，应当采取必要的

回避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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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任何人只能代表一方签署协议。

10.2 关联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本单位的决定。

第四章 信息公开

第十一条 本单位关联方及其交易应披露的信息包括：

11.1 关联方名称。

11.2 与本单位的交易类型。

11.3 与本单位的关联关系。

11.4 本单位与关联方交易事项、交易金额、交易时间。

11.5 其他应当披露的事项。

第十二条 本单位在下列关联交易等行为发生后 30 日

内，应当在统一信息平台向社会公开具体内容和金额：

12.1 接受重要关联方捐赠。

12.2 对重要关联方进行资助。

12.3 与重要关联方共同投资。

12.4 委托重要关联方开展投资活动。

12.5 与重要关联方发生交易。

12.6 与重要关联方发生资金往来。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十三条 理事会违反本制度以及本单位章程规定，致

使本单位遭受财产损失的，参与决策的理事需要承担相应的

赔偿责任，在理事会决议当中明确提出否定意见的理事可以

免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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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关联人违反本制度进行关联交易，侵占、挪

用本单位财产的，应当退还非法占用的财产；构成犯罪的，

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或与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发

生冲突的，以国家现行法律法规为准。

第十六条 本制度由本单位理事会负责解释，经本单位

第四届理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自2025年4月16日起

施行，原《山东省乐安慈孝公益基金会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同时废止。


